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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 /T 1.1—2020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河南省洁净技术协会提出并归口。由河南省洁净技术协会负责日常管理工作，

由河南省洁净技术协会人居环境专业委员会负责条文内容的解释工作。在本标准执行过程

中，希望各单位结合工程实践认真总结经验，注意积累资料，随时将有关意见和建议反馈给

河南省洁净技术协会秘书处（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电厂路 80号 161栋

14层 77号，邮箱：hnsjjjs@163.com），以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本标准主编单位： 泰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本标准起草单位： 郑州大学

郑州轻工业大学

郑州大学综合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原工学院

河南省友好环境质量研究院

中建八局河南建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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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博大建筑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隆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厚祥建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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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金祎 张婉云 陈伟杰 王 飒 刘敢发 李新文 陈亚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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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清洗消毒维保机构能力等级评价标准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清洗消毒维保机构能力等级划分与评定的总则和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对建筑物、构建物、设备设施等提供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清洗消毒维保服务

机构的等级划分与评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

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WS 10013 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规范

WS/T 10004 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学评价规范

WS/T 10005 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清洗消毒规范

3 术语与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清洗消毒维保机构

从事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清洗、消毒、维保的专业技术服务机构。

3.2 发证机构

河南省洁净技术协会。

4 等级评定

4.1 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清洗消毒维保机构等级评定

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清洗消毒维保机构按综合实力、人力资源、专业清洗消毒维保设备、

机构管理、质量安全管理体系、服务质量及诚信经营等情况评定，分甲级、乙级 2个等级。

4.1.1 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清洗消毒维保机构评级基本条件

a）具有与经营业务和服务规模相适应的注册资金；

b〕具有一定数量的专业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特种工种的持证上岗证率符合相关要求；

c）具有与经营业务和服务规模相适应的服务能力；

d）拥有固定的营业场所及相应的设施、设备；

e）诚信经营，服务规范，近 2年内无不良经营记录；

f）有健全的安全管理体系和质量控制体系；

g）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清洗消毒维保能力等级评定遵循自愿和确有需求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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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有关说明

a）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清洗消毒维保技术人员是指必须持有相关政府部门、高等院校、

或省级以上社团组织颁发与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清洗消毒维保相关的能力、岗位、培训等证书

的专业人员；

b）本标准要求的业绩是指独立完成的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清洗消毒维保业绩；

c）本标准的“以上”、“以下”、“不少于”、“超过”、“不超过”均含本数。

4.1.3 甲级资质应同时具备的条件：

a) 注册资金 500 万元以上；

b) 经营场所、场地面积不少于 200㎡；

c) 能适应清洗各类空调风管的专用设备不少于 4套；

d) 技术负责人具有 8年以上从事相关技术管理工作经历，且具有暖通、电气、给排水

等相关专业高级职称；

e) 空调清洗消毒操作工须有河南省洁净技术协会核发的专业技术人员培训证书，不少

于 12人；

f）具有特种作业的高处作业证书人员不少于 2人；

g）具有特种作业的电工作业证书人员不少于 2人；

h）空调通风系统清洗消毒维保营业额不少于 500万元/年；

i）近 3年内具有 10个以上成功的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清洗消毒项目案例及业主出具的验

收报告或第三方验收报告；

j）接受发证机构组织的现场质量控制检查或完工抽查不少于 3次/年；

k) 签署诚信承诺书，接受发证机构信用管理；

l) 有完善的安全、质量、技术、施工、文明作业保证措施和财务、人事方面管理制度。

4.1.4 乙级资质应同时具备的条件：

a) 注册资金 100 万元以上；

b) 经营场所、场地面积不少于 100㎡；

c) 能适应清洗各类空调风管的专用设备不少于 2套；

d) 技术负责人具有 5年以上从事相关技术管理工作经历，且具有暖通、电气、给排水

等相关专业中级职称。应主持完成过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清洗消毒项目案例不少于 2项；

e) 空调清洗消毒操作工须有河南省洁净技术协会核发的专业技术人员培训证书，不少

于 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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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特种作业的高处作业人员不少于 1人；

g）特种作业的电工作业人员不少于 1人；

h）空调通风系统清洗消毒维保营业额不少于 100万元/年；

i）接受发证机构组织的现场质量控制检查或完工抽查不少于 2次/年；

j) 签署诚信承诺书，接受发证机构信用管理；

k) 有完善的安全、质量、技术、施工、文明作业保证措施和财务、人事方面管理制度。

5 等级评定程序

5.1 申请

5.1.1 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清洗消毒维保机构自愿向发证机构提出申请，提交申请资料。

5.1.2 服务企业如设有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分支机构，应分别申请等级评定。

5.2 评定

5.2.1 等级评定采用申请条件审核和评价要素相结合的方法进行。

5.2.2 发证机构对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清洗消毒维保机构申请材料的完整性和真实性进行审

核，并组织行业专家对申请机构判定是否符合对应等级的申请条件。不符合申请条件的不接

受申请，说明原因，退回申请材料。

5.3 评定程序

5.3.1 申请单位应向发证机构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资料：

a) 由单位负责人签署的能力等级申报表；

b) 加盖公章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c) 加盖公章的专业技术人员技术证书复印件；

d) 加盖公章的经营场所、场地所有权证或使用权证明文件的复印件及设施等固定资产

明细清单；

e) 加盖公章的最近三年内承接合同的完整复印件；

f）其他需要提供的证明资料。

5.3.2 申请领取 《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清洗消毒维保机构能力等级证书》(以下简称《等级证

书》)的程序：

a) 填写《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清洗消毒维保机构能力等级评定申报表》；

b) 由发证机构组织专家对申请的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清洗消毒维保机构进行推荐评定；

c) 评定合格的应在发证机构网站予以为期一周的公示，公示期满无异议的授予《等级

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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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证书编号规则

《等级证书》 编号由 YJX +(Y)+ KX (空调清洗前后汉字拼音首字母）组成 + 三位阿

拉伯数字为证书编号，记 YJX（Y）KX 001～999。

5.5 证书管理

5.5.1 《等级证书》由发证机构统一印制、管理、发放。

5.5.2 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清洗消毒维保能力等级评定遵循公益性、服务性和不收费原则，但

鼓励申请评定单位自愿捐赠、资助。

5.6 年度审验

5.6.1 发证机构每年对获得证书的持证单位进行各项能力审验。

5.6.2 年度审验合格的持证单位，发证机构在《等级证书》上盖“年检合格”章， 并通过发

证机构网站向社会公布。

5.6.3 若发证机构核查出该单位近年的工作和相关资料有违法、违规等行为，将酌情对持证

单位的企业资质做出降级或者注销等管理手段。

5.7 检查与监督

5.7.1 发证机构不定期对取得《等级证书》的持证单位进行专项审核。

5.7.2 发证机构对取得《等级证书》的持证单位的经营活动进行管理和监督，在证书的有效

期内进行复查或不定期抽查。

5.7.3 已取得《等级证书》的持证单位，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发证机构将按照有关的法律、

法规规定的条款依法提请有关部门进行处理，或按照发证机构章程的有关规定执行，直至注

销其《等级证书》。

a) 因清洗质量低劣，不遵守操作规程、安全规程从而引起二次污染，以及其他重大事

故的；

b) 年度评定不合格或未在规定的时间内申报年度评定的；

c) 将《资质证书》转让、出借给其他企业使用的；

d) 不按时年审，经告示仍不履行义务的；

e) 经营活动违反其他规定的。

5.7.4 持证单位被注销《等级证书》不满 12个月的，不得重新申请。

5.7.5 转业或歇业的持证单位，应及时退回《等级证书》，并同时办理注销手续。


